
  

                   （2023）鲁 01 民终 12003 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国砺建设（山东）有限

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 3号鑫苑鑫中心 2号

楼 801。 

法定代表人：高洪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男，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梅傲雪，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

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马庄村委会南 100

米。 

法定代表人：初红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0e90e4868b745d52018b88caf3731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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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中坝南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笪鸿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加林，男，该单位法务。 

上诉人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砺公司）

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远

公司）、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中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2022）鲁 0191 民初 3392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

起上诉。本院于 2023 年 9月 12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

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2022)鲁 0191 民初 3392 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

五、六项，改判为：1.鸿远公司向国砺公司支付工程款

1644456.73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1491443.46 元(欠付款

1644456.73 元-质保金 3060265.54 元×5%)为基数，自 2017 年

5 月 4 日(竣工验收次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3 日(2 年质保期届

满)，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 1644456.73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5 月 4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苏中公司对上述第 1 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3.鸿远公司、苏中公司向国砺公司支付鉴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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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元；4.驳回鸿远公司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

讼费用由鸿远公司、苏中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鸿远公

司就案涉《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项下应向国砺公司支

付的全部工程款为 3060265.54 元，鉴定报告漏算法兰保温腰

带造价，一审判决完全依据鉴定报告数据认定全部应付工程款，

忽略工程现场实际情况，存在明显的‚以鉴代审‛行为，并进

而导致认定欠付款有误，应予以纠正。1、鸿远公司就案涉《创

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项下应向国砺公司支付的全部工程

款，共计 3060265.54 元。具体包含如下部分：第一部分：鉴

定报告确定造价1992785.54 元(不含国砺公司及鸿远公司确认

的未纳入鉴定范围的无争议项)。第二部分：国砺公司及鸿远

公司确认的未纳入鉴定范围的无争议项，即案涉劳务合同第六

条第(一)款‚空调制冷主机工程‛造价 914480 元。第三部分：

鉴定报告仅计算了风管的平面面积保温，漏算风管连接法兰腰

带的保温面积，该部分保温 68 立方米，单价 2250 元/立方米，

共计 153000 元。2、山东忠诚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就本案出

具的鉴定报告中，漏算法兰保温腰带造价，并在对国砺公司所

提异议的回复意见中以‚接收证据资料中未发现对管道保温施

工做法超出施工规范的，有特殊要求的有关资料‛为由，作出

不予纳入总造价的结论，但无论是在实际施工中，还是在本案

造价鉴定现场勘验中，亦或是工程现状，均可明确看到法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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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腰带的施工情况，该部分造价应纳入总造价中。3、一审判

决完全依据上述鉴定报告数据认定全部应付工程款，忽略工程

现场实际情况，而且牵强的以‚国砺公司没有提交直接证据能

够证明上述主张，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能够推翻上述鉴定意见‛

为由不予采信国砺公司意见，显然属于‚以鉴代审‛，并进而

导致认定欠付款有误，应予以纠正。二、鸿远公司就案涉劳务

合同已付款为 1415808.81 元，一审判决仅凭鸿远公司单方主

张即认定已付款为 1850867.84 元，并将付款举证责任分配给

国砺公司，明显错误且缺乏依据。且对于已付款认定错误，也

进而导致认定欠付款有误，应予以纠正。1、国砺公司与鸿远

公司就案涉中央空调工程签订了三份合同，鸿远公司累计付款

6145690.81 元。而根据其中设备采购所涉《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均约定先付款后发货，仅案涉劳务合同是根据实际施

工量后付款，在鸿远公司付款时，并未就所付款项是设备款或

工程款进行备注或特别说明，双方对于先付设备款是达成一致

的，毕竟设备款不支付，厂家不能发货。鸿远公司单方主张的

上述总付款额中有 1850867.84 元是案涉劳务合同已付款，但

并未经国砺公司同意及认可，在双方存在多份合同的情况下，

付款优先偿还先到期的合同项下的款项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司

法实践的，本案中，显然两份设备采购合同为先到期合同债务。

2、根据国砺公司此前起诉鸿远公司的(2021)鲁 0191 民初 662



- 5 - 
 

号案件司法鉴定中确定造价，设备采购所涉《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项下款项为 4729882 元，故鸿远公司累计付款

6145690.81 元中 4729882 元应优先冲抵设备采购欠款，剩余

1415808.81 元方为案涉劳务合同项下付款，案涉劳务合同总工

程款 3060265.54 元减去已付款 1415808.81 元，得出鸿远公司

尚欠国砺公司工程款 1644456.73元。3、鸿远公司作为付款方，

对其所付款项对应哪一份合同应负举证责任，而不是由收款方

国砺公司对并非自身所做行为进行举证，但一审法院却将举证

责任分配给国砺公司，以‚国砺公司未提供银行转账记录等证

据证明鸿远公司上述付款系支付的哪一份合同款项，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为由，简单武断的直接采信鸿远公司的单

方主张，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且明显与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相

悖。且鸿远公司主张其支付案涉劳务合同项下工程款金额为

1850867.84 元，却未提交证据证明，即使认为双方均无证据证

明付款对应哪一份合同，那么显然应该将付款优先冲抵先到期

合同债务，而不是随意采信鸿远公司的单方主张，或者说最多

也仅能以国砺公司认可的收款额来认定已付款金额，故鸿远公

司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单方主张的已付款金

额不应得到支持。4、退一步讲，若最终仍以鸿远公司单方主

张的 1850867.84 元认定已付款，案涉劳务合同总工程款

3060265.54 元减去已付款 1850867.84 元，也应得出鸿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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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欠国砺公司工程款 1209397.7 元，且鸿远公司还欠付《产品

购销合同》、《合同》项下款项，国砺公司保留另案起诉主张权

利的权利。但该种方式将严重增加国砺公司诉累，对国砺公司

也是严重不公平的。三、一审判决不顾案涉合同对付款时间的

明确约定，忽视国砺公司长期、多次催促鸿远公司结算、付款

的诸多证据及客观事实，却以案涉劳务合同付款时间约定不明

为由，酌定于本案起诉之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明显错误。

1、案涉劳务合同第九条‚付款方式‛的完整约定是，‚1、总

原则：工程款甲方根据建设方给予拨款的比例，按审定好的工

程量给予乙方。2、施工期间，每月由乙方根据合格工作量的

完成情况，经甲方审定后，在建设方已付工程的情况下，按实

际完成工作量的 80%支付，于次日十日发放。3、全部施工任务

结束后，双方汇总确定工程量，确定工程款总额，最终支付到

总工程款的 95%，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二年后无违约现象，

无质量问题按时返还‛，即对于国砺公司主张的工程完工后 95%

工程款及 5%质保金的付款时间均有明确约定，案涉工程最迟于

2017 年 5 月 3 日已经竣工验收，95%工程款的付款时间也应为

2017 年 5 月 3 日，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自 2017 年 5 月 4 日起

算，5%质保金的付款时间应为 2 年质保期届满后的 2019 年 5

月 3 日，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自 2019 年 5 月 4 日起算。但一

审判决不顾案涉合同关于付款时间的上述明确约定，却仅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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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 条，即以建设方给予拨款比例来付款，直接认定付款

时间约定不明，却对第 3 条视而不见，未进行任何分析说明，

进而直接酌定于本案起诉之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明显错

误。2、退一步讲，案涉劳务合同上述付款时间约定的第 1 条，

以建设方给予拨款比例来付款，并不适用于本案。首先，该条

款已因合同无效而无效；其次，众多司法判例表明，该类条款

对承包人严重不公平，不应被采纳；再次，案涉工程完工已逾

六年之久，鸿远公司因自身没有任何资金等投入和损失，长期

怠于向苏中公司主张权利，仅是在国砺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就本案第一次起诉后，才开始向苏中公司主张欠款，此时已

逾近 4年，应视为该付款条件早已经成就；最后，在国砺公司

起诉前，苏中公司已向鸿远公司支付 900 万元，但按照鸿远公

司的主张，其向国砺公司付款仅 185 万余元，显然严重失衡且

不成比例。3、再退一步讲，案涉劳务合同约定的结算、付款

条件早已届满，国砺公司多次口头、发函催告，并提报结算，

鸿远公司均不予结算及付款，已构成严重违约。对此，国砺公

司已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函、录音等诸多证据，其中在 2020

年 6月 2日国砺公司员工徐辉与鸿远公司员工苗凤军之间通话

中，徐辉再次催告结算，苗凤军回复‚对出来也没用‛、‚对出

来初红军(鸿远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会认‛、‚当初咱俩量已经

对的差不多了，就是再走个形式，但是初红军就不走，不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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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死你‛等，足以证明鸿远公司长期不配合办理结算确认的事

实，未能签订结算报告的责任均在鸿远公司，是因鸿远公司恶

意拖延，才导致国砺公司常年无法取得工程款并引发本案，鸿

远公司当然应该向国砺公司赔偿这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另外，国砺公司曾于 2021 年 1月 29 日首次就本案起诉，案件

历时 1年多，即早在 2021 年 1月 29 日国砺公司已无奈只能通

过诉讼方式讨要欠款，一审判决酌定以本案起诉时间 2022 年 5

月 12 日起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也是极不公平的，给人以最大

限度压制国砺公司能够获取损失赔偿的金额的观感，明显臵国

砺公司多年无法取得工程款导致的巨大经济损失于不顾。四、

苏中公司系案涉中央空调工程的发包方，且该工程并不存在多

层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况，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苏中公司不承担

责任，于法无据。1.苏中公司作为案涉中央空调工程的发包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应在未付鸿远公司工程

款范围内向国砺公司承担责任。鉴于苏中公司主张其已向鸿远

公司付清工程款，应由法院依法予以认定。2.该工程确实存在

鸿远公司转包情况，但并不存在多层违法分包、转包情况，一

审判决据此认定苏中公司不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五、引发结

算争议及本案的根本及唯一原因是鸿远公司恶意拖延结算、付

款，鸿远公司负有全部过错，一审判决‚综合考虑合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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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过程‛，酌定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各承担一半鉴定费，明

显有误。结合本上诉状第三条第 3 款的意见，引发案涉劳务合

同造价结算争议及本案的根本及唯一原因是鸿远公司恶意拖

延结算、付款，退一步讲，鸿远公司作为分包方，其本身就有

义务和责任主动与国砺公司进行结算并完成付款，而不是百般

推诿，直到国砺公司无奈起诉，仍然毫无配合态度，从无积极

主动解决结算、付款的意思表示和行动，鸿远公司对双方延期

结算、付款负有全部过错。且国砺公司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工程

造价本就是无奈之举，且并不存在鸿远公司主动进行结算或鉴

定确定造价低于鸿远公司认可的造价金额的情况，一审判决

‚综合考虑合同签订、履行过程‛，酌定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

各承担一半鉴定费，明显错误。该酌定将导致国砺公司该类实

际施工单位不但讨要工程款难度巨大，且在发包人拒绝结算、

付款的情况下，无奈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时，还需要另行负

担高额救济成本，使得讨要工程款难上加难，损失不断扩大，

而像鸿远公司该类发包单位，无需为项目进行任何资金投入，

也无需履行结算、付款义务，因为最终的过错成本极低，无过

错的实际施工单位还需要自行承担鉴定费，明显不公平，将对

后续恶意欠款起到示范作用，不利于有序经济秩序及诚实信用

风气的树立。六、一审判决选择性忽视国砺公司提交的证实案

涉中央空调工程于 2017 年 5 月 3 日取得竣工验收记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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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及建设工程一般常识，对国砺公司基于该证据陈述的竣工

验收重要事实臵若罔闻，甚至在判决中未臵一词，仅是对该竣

工验收前的试运转记录证据进行说理，以试运转不代表具体竣

工为由，认定国砺公司逾期竣工，明显错误，给人以为了让国

砺公司承担逾期竣工责任，而故意回避重要证据及事实的观感。

1.国砺公司在本案一审除提交《通风空调设备单机试运转及调

试记录》、《通风空调系统无生产负荷下的联合试运转及记录》、

《通风空调系统无生产负荷下的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记录附表》

等证据，证明案涉中央空调工程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

进行试运转及调试合格外，还提交了《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

记录》、《通风空调分部(子分部)工程观感检查记录》、《通风空

调工程分部工程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抽查记

录》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中央空调工程于 2017 年 5 月 3 日

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上述重要证据均由参加验收单位加盖印鉴，

包括建设单位创博亚太科技(山东)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济南市

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总承包单位苏中公司，且均为原件，国砺

公司及苏中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有效异议，也未申请

鉴定，且上述证据除由国砺公司提交之外，另有相同原件存放

于城建档案馆，作为案涉创博通讯产业科研楼项目竣工验收资

料的一部分。2、在上述充足证据的基础上，一审判决却选择

性忽视《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等关键证据，对国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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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基于该证据陈述的竣工验收重要事实臵若罔闻，甚至在判决

中未臵一词，仅是对该竣工验收前的试运转记录证据进行说理，

以试运转不代表具体竣工为由，认定国砺公司逾期竣工，明显

错误。给人以为了让国砺公司承担逾期竣工责任，而故意回避

重要证据及事实的观感。一审判决在‚先入为主‛的强行‚要

让‛国砺公司承担逾期竣工责任后，转而以‚国砺公司未提交

证据证实逾期竣工系因鸿远公司或他人导致‛为由，判令国砺

公司赔偿损失，属于让国砺公司证明本身就不存在的‚事实‛，

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作出上述错误事

实认定及裁判，还忽略了建设工程一般常识，中央空调工程属

于隐蔽工程，装修安装等工程需待中央空调工程完工才能进场

施工，而整个创博通讯产业科研楼项目在 2017 年 12 月已经竣

工验收(国砺公司在本案一审提价了《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

竣工验收记录》予以证实)，如果中央空调工程在 2018 年 4月

25日才竣工，或者甚至在2017年12月才竣工，均不符合常理，

除非装修安装等工程从未施工，这也证明认定案涉工程在 2018

年 4 月 25 日竣工与事实不符。且根据《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第 12 部分‚竣工验收‛规定，‚通风与空调工

程竣工验收前，应完成系统非满负荷条件下的联合试运转及调

试……‛，‚通风与空调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施

工、设计、监理等单位参加，验收合格后应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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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试运转为竣工验收前臵程序，案涉中央空调工程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已经进行了试运转，且结论为合格，客观上不可能等

到 2017 年底，甚至 2018 年 4 月才竣工验收，反而是国砺公司

举证并主张的 2017 年 5 月 3 日竣工验收与此相符，进一步证

明一审判决认定竣工时间有误。4、国砺公司已举证证明案涉

中央空调工程于 2017 年 4月试运行合格，最迟在 2017 年 5月

3 日竣工验收合格，一审判决视而不见，完全依据鸿远公司及

苏中公司之间的(2021)鲁 0191 民初 6997 号判决认定的竣工验

收时间来认定国砺公司的竣工验收时间，但 6997 号判决及判

项与国砺公司无关，并不能约束国砺公司。本案审理范围仅为

案涉劳务合同，而 6997 号判决处理的是鸿远公司及苏中公司

就整个中央空调工程的逾期竣工问题，与本案施工范围等情况

均截然不同，不适用于本案，更不能证明鸿远公司在 6997 号

判决中承担的工程逾期违约金与国砺公司存在因果关系，即是

由国砺公司导致的。且鸿远公司一直主张其人员参与了管理，

那么更说明其应自担对苏中公司的违约责任，而不是推测其承

担的违约金均系国砺公司过错导致。另外，6997 号判决认定鸿

远公司逾期竣工的原因是，鸿远公司未举证证明竣工时间，这

也与本案情况存在根本区别，请求二审法院立足国砺公司提交

的证据进行审理。且在国砺公司此前起诉鸿远公司的(2021)鲁

0191 民初 662 号案件中，鸿远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21 日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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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11、14 页)均确认案涉工程在 2017 年 12 月竣工，且鸿远

公司在 6997 号判决中也主张 2017 年 12 月竣工，与其现在主

张的 2018 年 4月 25 日竣工自行矛盾。5、在国砺公司起诉前，

鸿远公司从未向国砺公司主张过工期延误违约金，也可证明国

砺公司不存在工期延误，鸿远公司现在主张仅是为恶意逃避债

务。6、案涉劳务合同约定计划开工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

计划竣工日期：2017 年 2 月 20 日，总工期 220 天，而案涉工

程实际开工时间是 2017 年 8 月 13 日，故合同约定竣工日期应

顺延至2017年3月23日，而此时国砺公司已经完成全部施工，

等待试运行及验收，不存在延误工期情况。退一步讲，国砺公

司已举证证明 2017 年 4 月试运行合格，最晚在 2017 年 5 月 3

日竣工验收合格，仅存在轻微违约，不应向鸿远公司承担高额

逾期竣工责任。七、鸿远公司在高利转包中仅有巨额获利，并

无任何损失，其主张的违约金损失并不存在。在国砺公司既未

逾期竣工，鸿远公司并无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酌定鸿远公

司承担一半的所谓违约金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对国砺

公司极不公平。1、鸿远公司虽然自苏中公司处承包了案涉中

央空调工程，但其自始未投入一分钱，未承担任何责任，却赚

取巨额利润，其在 6997 号判决中承担工期延误违约金实际并

不属于损失，不存在赔偿的前提，更不应由国砺公司承担。2、

退一步讲，鸿远公司与苏中公司之间的工期延误违约金是根据



- 14 - 

 

该两方合同约定而来，基数及标准均极高，国砺公司已经举证

证明不存在逾期竣工，鸿远公司对苏中公司承担的违约金与国

砺公司无任何关联性，且如果判令国砺公司承担，则鸿远公司

作为转包方，未就案涉工程投入一分钱，未承担任何责任，却

赚取巨额利润(鸿远公司自苏中公司处获得工程款1400余万元，

国砺公司按照鉴定报告仅能自鸿远公司处获得工程款约 300万

元，即使增加《产品购销合同》、《合同》项下设备款，总额才

约 700 万元，差额巨大，差额均为鸿远公司净利润)，并将责

任转嫁给国砺公司，国砺公司不但没有任何利润，还要赔付巨

额费用，严重不公平。根据最高院民一庭《民事审判指导与参

考》第 87 辑刊载的法官会议观点，合同无效的，承包人无权

让实际施工人按照约定支付管理费，承包人系通过转包违法套

取利益，属于违法收益，具体到本案，案涉劳务合同无效，鸿

远公司本身就无权获取利益，更不应该将风险和责任转嫁给国

砺公司。3、根据上述分析，鸿远公司本就不应非法获利，更

何况是巨额利润，其根据 6997 号判决需向苏中公司承担的逾

期竣工违约金并不属于损失，一审判决仅将国砺公司主张的

‚鸿远公司没有损失‛理解为鸿远公司不支付 6997 号判决判

令的逾期竣工违约金，是狭义且片面的。在国砺公司既未逾期

竣工，鸿远公司并无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酌定鸿远公司承

担一半的所谓违约金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对国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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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公平。八、一审判决认定系国砺公司明确在本案中仅就案

涉劳务合同主张权利，与事实严重不符，系一审法庭不顾三份

合同共同构成案涉中央空调工程，属于相互关联、不应分割的

整体工程而确定的该审理范围，无端增加了当事人诉累。一审

判决认定系国砺公司明确在本案中仅就劳务分包合同主张权

利，与事实严重不符。国砺公司自始主张三份合同共同构成案

涉中央空调工程，属于相互关联、不应分割的整体工程，应当

一并审理，且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该类审理思路在既往司

法判例中比比皆是。但在 2022 年 10 月 28 日庭审中，一审法

院明确采信鸿远公司的抗辩，仅对案涉劳务合同进行审理，由

国砺公司另行就另外两份采购合同主张权利，进而确定了该审

理范围，并非是国砺公司主动要求仅就案涉劳务合同主张权利。

一审判决对审理范围的限缩，既无端增加了当事人诉累，也不

利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有效快速解决，更因三份合同的彼此关

联性，增加事实认定难度。九、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劳务合同无

效，鸿远公司应向国砺公司支付保全保险费，合理合法，应予

维持。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劳务合同无效，鸿远公司应向国砺公

司支付保全保险费，合理合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

决第一、二、四、五、六项判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

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予以改判，保护国砺公司的合法权益。 

鸿远公司辩称，一、法院以《鉴定意见》为认定工程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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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并无不当，且该认定有利于国砺公司。本案中的鉴定机

构系由法院委托摇号选定的，具备公证及造价鉴定的专业性。

关于国砺公司所谓漏算法兰保温腰带事项，确应属于鉴定机构

的评估事项专业范围。反观鸿远公司提出的鉴定意见应扣除空

调增加铜管造价 29720.83 元以及设备阀部件造价金额应扣除

管理费用、税金及脚手架等费用 223,584.46 元，却系双方之

间的《劳务合同》明确约定，而法院也未能接受。因此，法院

以《鉴定意见》为认定工程款额的依据并无不当，且该认定有

利于国砺公司。二、此前案件的鉴定意见因存在错误未被采信，

国砺公司仍以该意见为依据主张另两份合同的金额缺乏依据。

而且另两份采购合同中的阀部件采购合同的金额并未确定。鸿

远公司可以明确且在两次诉讼的数次庭审中均始终如一的说

清楚本案中三份合同的每一笔款项支付的对象及情况，并提供

了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合同中，鸿远公司已付款

1850867.84 元并无不妥。1、阀部件采购合同金额不详，空调

设备的剩余款应在质保期结束才支付，这两项都并非国砺公司

所谓的‚先到期债权‛。阀部件等设备的数量和金额是根据工

程审计去认定的，合同只是暂估价格。空调设备的款项早已经

付到合同约定的 98%，仅余 2%质保金，是要在质保期结束后才

支付。2、国砺公司主张已付款及未付款金额的依据是已经被

否定的鉴定意见，显然于法无据。本案的鉴定意见中关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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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部件的安装费用金额与原案件的鉴定意见有非常大的出入，

设备、阀部件的数量与原鉴定意见也不同，本身就不可能依据

原鉴定意见认定另两份合同的金额。3、根据民事证明规则，

法院认定鸿远公司主张的本合同付款金额并无不妥。本案中，

鸿远公司对于每一笔款项的支付对象有着清晰且一贯的说明，

并且与所提交的证据相印证，国砺公司对已付款及未付款的金

额的叙述前后不一，且与鸿远公司提交的国砺公司负责人签字

的证据不一致。4、本工程涉及的三份合同，性质不同，管辖

地不同，本案诉争事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自然不能涉

及其他买卖合同。原审法院不处理另两份采购合同恰恰是程序

及实体公正的体现。三、法院认定从本案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

符合以往判例。1.双方合同约定鸿远公司向国砺公司付款的前

提是苏中公司付款给鸿远公司，但苏中公司实际履行时间为

2023 年 3月，并未达到付款期限。2.国砺公司在原一审案件中

撤诉是自主行为，即便有利息损失，亦属其自行扩大的损失，

应当自行承担。四、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用，根据相关规定，应

当由法院判定诉讼各方的承担比例。法院认定国砺公司与鸿远

公司各承担一半鉴定费并无不妥。五、原审判决并未认可国砺

公司提出的关于涉案工程验收合格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3 日的

说法，并无不妥。国砺公司提供的《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

录》等材料不符合正常的验收记录形式，且与鸿远公司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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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九，即由国砺公司自行出具的《保证函》内容相矛盾，该

证据显示工程还远未完工。至于对 2017 年 12 月竣工的说法，

鸿远公司请求法院判定。如法院认定竣工时间为此，鸿远公司

还可以据此要求对其与苏中公司的（2022）鲁 01 民终 3994 号

民事判决申请再审或抗诉。六、关于损失赔偿问题及工程逾期

违约金的问题，鸿远公司认为涉案合同应为有效，原审判决的

内容客观上对国砺公司更为有利。1、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

错误：判决适用法释“2020”25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涉案合

同订立于 2016 年，彼时该规定尚未生效，应适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法释[2004]14 号）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认定无效的情形只有：（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

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

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

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合同并无这几种情况，

应当为有效合同。2、无论合同是否有效，根据国砺公司自己

的承诺和保证（鸿远公司的证据九），其都应当对本案的全部

工期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鸿远公司主张违约金的依据是合同以

及国砺公司的《保证书》（即证据九），即便合同无效，国砺公

司的保证书也是有效的，国砺公司应当承担全部损失。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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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事实，至本案一审最后一次庭审前，鸿远公司已经完

成了对苏中公司的损失赔付，案件已经履行完毕，该损失系国

砺公司施工延期造成的实际损失。3、国砺公司在第一次起诉

及本案的起诉之时均主张合同有效，至本案中鸿远公司提出了

反诉，其才变更诉讼策略主张合同无效，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延

误工期的责任，不应得到支持。4、根据国砺公司的表述，其

完成了涉案工程的全部施工工作，那么工期延期的全部责任都

在于国砺公司，其应当承担工期延期的全部损失。原审判决认

定合同无效，已然是对国砺公司最为有利的判决，国砺公司却

一直质疑原审判决的公正于理不合。七、在双方的系列纠纷中，

鸿远公司积极促成调解，尽可能减少双方的损失，而国砺公司

始终未能摆正解决问题的心态。鸿远公司始终表示虽然本案只

能处理建设工程劳务合同，但可以协商解决三份合同的问题。

在第一次起诉时，鸿远公司就提出来国砺公司的起诉标的及鉴

定的请求是有问题的，尤其在确定鉴定范围时，鸿远公司明确

指明了，鉴定范围应排除另两份采购合同，尤其是其中的空调

主机，总金额是 400 余万元，但咱们自己就可以数清楚。但国

砺公司坚持要求鉴定三份合同的内容，且没有排除双方都可以

自行确认的金额，导致其支付鉴定费十余万元。在发现第一次

鉴定存在重大问题后，鸿远公司代理人也曾向法院表示可以帮

助协调促成三份合同整个案件的调解，彼时鸿远公司与苏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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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案件尚未判决，还没有出现 100 多万元工期逾期违约金，

是很好的调解时机，但国砺公司自行撤诉了，承担了原案件的

诉讼费。在本案中收到起诉材料后，鸿远公司代理人就多次向

法庭表示可以协调促成整个纠纷的解决，甚至于本案一审判决

后，鸿远公司的代理人主动联系了国砺公司的代理人，表示愿

意履行且把另两份合同一并解决且未扣减金额，但没得到回复。

此后就收到了本案已经上诉的消息。综上，请求法院维持原审

判决。 

苏中公司辩称，我方与国砺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我们

和鸿远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而且按照法律要求 190 万

元是打到了法院的账上。在此案件中我们苏中公司无需再承担

任何责任。 

国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鸿远公司向国砺公

司支付工程款 1559000.9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318644.76

元(暂计算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并支付自 2022 年 3 月 1 日

至实际付清工程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 1559000.95元为基数，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判令苏中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

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鸿远公司、苏中公司承担。

诉讼中，国砺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鸿远公司向国

砺公司支付工程款 1644456.73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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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340.91 元(暂计算至 2022 年 2月 28 日)，并支付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至实际付清工程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 1644456.73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并明确第三项诉讼请求中增加鉴定费 30000

元由鸿远公司、苏中公司承担。 

鸿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国砺公司支付

鸿远公司延误工期违约金，以重新鉴定的工程造价为基数，按

照 0.1%，自 2017 年 3 月 1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止；2.判令

国砺公司赔偿鸿远公司违约金，以 1090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3 月 1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止，按照 LPR1.95 倍计算；

3.诉讼费由国砺公司承担。诉讼中，鸿远公司将第一项反诉诉

讼请求明确为判令国砺公司向鸿远公司支付违约金 50 万元。

事实与理由：2016 年 2 月 23 日，鸿远公司与国砺公司签订《创

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对施工期限、违约责任等事宜进

行了约定。国砺公司未按规定工期完成施工，国砺公司应向鸿

远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误工费、机械租赁费等费用。因国

砺公司超期施工的违约行为导致鸿远公司向苏中公司赔偿相

应违约金，该部分违约金应由国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1 年 11 月 8 日，一审法院立案受

理原告（反诉被告）鸿远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苏中公司、

第三人创博亚太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博亚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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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鲁 0191 民

初 6997 号。鸿远公司在该案中提出的本诉诉讼请求为：1.判

令苏中公司支付工程款 4843424.69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453095.65 元；2.判令创博亚太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

上述工程欠款及利息承担责任；3.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苏中

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鸿远公司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苏

中公司在该案中提出的反诉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苏中公司

与鸿远公司签订的《专业分包合同》，苏中公司剩余未支付的

工程价款不予结算、不予支付；2.判令鸿远公司向苏中公司支

付工期逾期违约金 2921200 元、违法转包违约金 20 万元、施

工期间的水电费 174864.3118 元、临时设施费 128343.09 元、

部分规费 236008.7 元、超额审计费 145702.2598 元；3.反诉

费用由鸿远公司承担。 

该案经审理，一审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7 日作出（2021）

鲁 0191 民初 6997 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苏中公司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鸿远公司工程款 4843424.69 元；二、苏

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鸿远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以 4843424.69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11 月 8 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鸿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

鸿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中公司工期逾期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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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以 1090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 1.95

倍计算）；五、鸿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中公

司违法转包违约金 20 万元；六、鸿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苏中公司超额审计费 145702.25 元；七、驳回反诉

苏中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该判决作出后，鸿远公司、苏中公

司均不服，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

提起上诉。经审理，济南中院于 2022 年 5月 24 日作出(2022)

鲁 01 民终 3994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6 年 1 月 31 日，承

包人苏中公司与专业分包人鸿远公司签订《创博通讯产业科研

楼空调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由鸿远公司分包创博通讯产业科

研楼施工图纸内中央空调通风工程。合同约定开工日期 2016

年 3月 1 日，竣工日期 2016 年 9月 30 日，总日历天数 210 天，

具体分包工作期限根据甲方施工进度计划调整。合同价款预算

金额 12640000 元，以建设单位最终审计为准。未经甲方同意，

乙方不可以将劳务作业再分包给具有相应劳务分包资质的劳

务分包企业，不得将其承包的分包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

其承包的分包工程的全部或部分再分包给他人等内容。经苏中

公司与创博亚太公司审计确认空调部分审定值为 14572025.98

元。鸿远公司与苏中公司之间工程于 2018 年 4月 25 日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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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自 2018 年 4 月 25 日起算，2 年质保期已届满。另查

明，鸿远公司与国砺公司签订《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

《合同》、《产品购销合同》。国砺公司就其与鸿远公司签订的

《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项下纠纷曾诉至一审法院，一

审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立案。后经审理，一审法院于 2022

年 1月 28 日作出（2021）鲁 0191 民初 662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准许国砺公司撤诉。 

本案诉讼中，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对双方于 2016 年签订

《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事实均无异议，并各自提交

合同一份。双方提交的合同均约定：1.工程名称创博通讯产业

科研楼通风空调工程，工程地点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天辰

路。2.工程范围根据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及相关文件内涉及到

的通风、空调施工工作，在工程标段室内外空调管线、阀门、

空调设备安装(其中部分材料由乙方提供)。6.合同价款为一次

性确定单价，本工程劳务分包总价暂定 1975150 元，其中空调

制冷主机工程 930150 元，通风管道制作安装工程 805000 元，

风道保温 180000 元，其他工程项目按照 60000 元。7.乙方必

须按照甲方制定的施工总体进度计划及时安排施工，如乙方不

能按照协议相关约定进行施工，工期每延迟一天，应向甲方支

付建设单位处罚甲方的全部违约金，同时还应赔偿甲方人员误

工费、周转材料及机械租赁费用增加等方面的费用。9.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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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程量必须由乙方向甲方提交已完成工作量报告，经甲方审

核确认。付款方式总原则：工程款甲方根据建设方给予拨款的

比例，按审定好的工程量给予乙方。施工期间，每月由乙方根

据合格工作量的完成情况，经甲方审定后，在建设方已支付工

程款的情况下，按实际完成工作量的 80%支付，于次月十日发

放。全部施工任务结束后，双方汇总确定工程量，确定工程款

总额。最终支付到总工程款的 95%，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二

年后无违约现象，无质量问题按时返还。12.乙方按合同约定

工期(以通知甲方验收合格日期为准)内完成，每延期一天按工

程造价的 0.1%承担延期违约金(工期计算按合同工期加甲方的

有效签证计算为准)等内容。双方提交的合同不同之处在于工

期，计划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不同，但约定总工期均为 220

天。 

2016 年 7 月 21 日，需方鸿远公司与供方国砺公司签订《产

品购销合同》，约定鸿远公司向国砺公司购买室外机等设备，

合同总价为 3970000 元。如发生争议，应将争议提交起诉方所

在地法院。 

2016 年 9 月，甲方鸿远公司与乙方国砺公司签订《创博通

讯产业科研楼通风空调工程设备采购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

购买通风设备及阀部件等设备，合同暂估总金额 630051 元。

合同发生纠纷时，向济南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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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均认可涉案工程实际

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8 月 13 日，鸿远公司已向国砺公司支付款

项 1850867.84 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

第六条第一款中约定的空调制冷主机工程对应造价为 914480

元均无异议，对涉案合同其他工程对应价款意见无法达成一致。

应国砺公司申请，山东忠诚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

诚信公司）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作出《创

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工程量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编号：

鲁忠造（鉴）字[2023]第 007 号），载明：创博空调工程劳务

承包合同工程造价 1992785.54 元。 

另查明，2023 年 2 月 8 日，山东新创业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为国砺公司。国砺公司为本案支出保全保险费 3000

元、鉴定费 30000 元。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承包人

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

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无效‛。已生效判决认定鸿远公司

与苏中公司签订空调专业分包合同，禁止鸿远公司再次分包或

转包，但鸿远公司将其承包的创博通讯产业科研楼通风空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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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过与国砺公司签订三份合同的方式分包给国砺公司构成

违约。本案中，国砺公司主张鸿远公司与苏中公司签订空调工

程专业分包合同后，鸿远公司将该空调施工肢解后以分包名义

交由国砺公司施工。鸿远公司虽辩称其与苏中公司签订空调工

程专业分包合同中的施工范围大于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

的劳务分包合同的施工范围，但鸿远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或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故一审

法院认定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涉案劳务分包合同系以分

包形式转包工程，应属无效。 

鸿远公司与国砺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中，《设备采购合同》、

《产品购销合同》均对管辖作出了约定，根据上述约定一审法

院对上述两份合同没有管辖权。国砺公司主张涉案三份合同应

一并处理，鸿远公司辩称仅应处理涉案劳务分包合同，另外两

份合同鸿远公司坚决不同意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后国砺公司明

确在本案中仅就劳务分包合同主张权利，其余两份合同国砺公

司将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对该两份合同不予审查、处理。 

本诉部分，关于国砺公司要求鸿远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

请求，因国砺公司、鸿远公司均认可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

同第六条第一款空调制冷主机工程造价为 914480 元，故国砺

公司申请鉴定时，未就该部分工程申请造价鉴定。忠诚信公司

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后，对双方对空调制冷主机工程造价一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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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外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作出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涉案施工

工程造价为 1992785.54 元。2023 年 3 月 29 日，忠诚信公司出

具鉴定意见书征求意见稿，国砺公司、鸿远公司均对施工量、

工程造价等事宜提出异议，忠诚信公司对双方异议均作出书面

答复。2023 年 5 月 23 日，忠诚信公司出具鉴定意见定稿，鸿

远公司、国砺公司对该定稿均再次提出相应异议，鉴定机构对

双方异议又分别作出书面答复。质证过程中，国砺公司、鸿远

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予以认可的基础上，国砺公司提出异议认为

该鉴定意见漏算法兰保温腰带 153000 元，鸿远公司认为鉴定

意见应扣除空调增加铜管造价 29720.83 元、设备、阀门部件

造价金额应为 161653.78 元。虽持有上述异议，但国砺公司、

鸿远公司没有提交直接证据能够证明上述各自的主张，也没有

提交相关证据能够推翻上述鉴定意见，上述鉴定意见程序合法，

没有其他无效情形，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

国砺公司应得合同价款为 2907265.54 元（1992785.54+914480）。 

关于鸿远公司欠付国砺公司涉案合同款项金额，诉讼中，

国砺公司、鸿远公司均认可鸿远公司已向国砺公司支付

1850867.84 元。但国砺公司仅认可其中 1415808.81 元系鸿远

公司支付的涉案合同款，其余款项系鸿远公司支付的双方之间

签订其他合同的款项。鸿远公司主张 1850867.84 元均是支付

的涉案合同款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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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国砺公司并未提供银行转账记录等证

据证明鸿远公司上述付款系支付的哪一份合同款项，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鸿远公司已向国砺公司支

付涉案劳务合同款项 1850867.84 元。综上，国砺公司涉案合

同款项应得 2907265.54 元，鸿远公司已付 1850867.84 元，鸿

远公司尚欠付国砺公司合同款 1056397.7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规定：‚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

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本案中，虽然国砺

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的合同无效，但生效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涉

案工程经验收合格，国砺公司有权要求鸿远公司支付相应款项，

故鸿远公司应向国砺公司支付合同款 1056397.7 元，对于超出

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鸿远公司欠付款项给国砺公司造

成了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鸿远公司应向国砺公司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鸿远公司

根据建设方给予拨款的比例向国砺公司付款，该约定没有具体

付款日期，国砺公司、鸿远公司也均无法明确建设方具体的拨

款日期，应认定为付款时间约定不明。国砺公司主张利息的计

算方式为以 1491443.46 元基数，自 2017 年 5 月 4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3 日，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 1644456.73 元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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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5 月 4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LPR 计算。因国砺

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工程的交付时间、鸿远公司应

付款项时间，故一审法院酌情将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调整

为以 1056397.7 元为基数，自国砺公司起诉之日即 2022 年 5

月 12 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保全保险费系国砺公司本案诉讼合理支出，且已实际支付，

对国砺公司要求鸿远公司支付该项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

予以支持。 

关于鉴定费 30000 元，因国砺公司、鸿远公司对工程款数

额有争议，国砺公司申请司法鉴定，并支付鉴定费 3 万元该鉴

定是为查明案情进行，综合考虑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一审法

院酌情确定国砺公司、鸿远公司应各自承担一半。 

关于苏中公司责任承担问题，苏中公司并非涉案工程发包

人，且涉案施工中存在多层违法分包、转包关系，国砺公司要

求苏中公司对合同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

审法院不予支持。 

反诉部分，关于鸿远公司要求国砺公司支付违约金 50 万

元的诉讼请求，鸿远公司主张该违约金系依据国砺公司与鸿远

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中对超期施工的约定，因涉案合同属

于无效合同，该合同中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发生效力，故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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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求国砺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

不予支持。 

关于鸿远公司要求国砺公司支付超期施工损失的诉讼请

求，国砺公司辩称该损失未实际产生，国砺公司不应承担该损

失，且该项诉求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鸿远

公司遭受的损失系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履行判决内容是鸿远

公司的义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2022 年 5 月 24 日，济南中院

作出(2022)鲁 01 民终 3994 号民事判决，判决鸿远公司应向苏

中公司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本案赔偿损失诉讼时效期间应自上

述生效民事判决送达至鸿远公司之日起算，故鸿远公司主张赔

偿损失未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对于超期施工损失，济南中院(2022)鲁 01 民终 3994 号民

事判决认定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8 月 13 日，竣工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5 日，鸿远公司至迟应于 2017 年 3 月 11 日竣工，超

期期间为 2017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遂判决以

1090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

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 1.95 倍计算。

苏中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的空调工程分包合同约定施工期限

为 210 天，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约定施工期限

为 220 天。因双方均认可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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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工期 220 天的约定，国砺公司至

迟应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竣工。国砺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竣工验

收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20 日前，并提供试运转记录等证据证明

上述主张。鸿远公司亦不认可国砺公司上述主张。一审法院认

为国砺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试运行情况，并不足以证

明涉案空调施工的具体验收时间，一审法院对国砺公司上述主

张不予采信。已生效判决认定鸿远公司与苏中公司之间工程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竣工验收合格。因为鸿远公司从苏中公司处

承包空调保温工程后，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了国砺公司，故上述

竣工时间也是本案中国砺公司的竣工时间，故一审法院认定国

砺公司涉案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4月 25 日。 

综上，国砺公司逾期竣工，且国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逾

期竣工系因鸿远公司或他人导致，故国砺公司应向鸿远公司赔

偿相应损失。但本案中鸿远公司与苏中公司约定的合同款金额

为 12640000 元，该金额远高于国砺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的劳

务分包合同中约定的金额 1975150 元，也远高于国砺公司与鸿

远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款项总金额，鸿远公司在转包工程中存

在较高收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鸿远公司依据鸿远公司与苏

中公司签订合同的违约条款要求国砺公司赔偿全部损失亦不

合理。且涉案施工中，鸿远公司作为专业施工企业转包施工存

在过错。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签订、内容、履行情况、各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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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过错，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鸿远公司、国砺公司各负担超

期损失的 50%。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

第七百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五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

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支付

1056397.7 元；二、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以 1056397.7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5 月 12 日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三、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支付保全保

险费 3000 元；四、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支付鉴定费

15000 元；五、驳回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的其他本诉诉

讼请求；六、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以 1090

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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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自 2017 年 3 月 12 日起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止计算的

50%）；七、驳回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 23254 元，

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由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负担

12500 元，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15754 元。反

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9951 元，由国砺建设（山东）有限

公司负担 2951 元，北京鸿远鋆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7000

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

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

实，本院认定如下： 

国砺公司提交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一份，以

证实：根据该规范第 12 部分竣工验收的规定，联合试运转及

调试为竣工验收前臵程序，案涉工程在 2017 年 4月 20 日进行

了试运转，运转合格，对此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客观上不可能

在 2017 年底甚至 2018 年 4 月才竣工验收，反而是我方在一审

中举证的 2017 年 5 月 3 日竣工验收的相关证据能够与上述试

运转时间相符，也可以证明 2017 年 5 月 3 日竣工验收属实，

一审判决认定竣工的时间有误。鸿远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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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从该国标的内容上来看并

没有明确在联合试运转合格后多长时间必须要进行总体工程

的竣工验收，所以无法证实国砺公司所说的在 10 余天之后就

进行了竣工验收。此外，国砺公司主张的验收时间与鸿远公司

一审中提供的证据 9，即国砺公司的保证函的内容相矛盾，保

证函的时间 2017 年 5 月 22 日，当时国砺公司还在申请专项资

金并且说明当时工程还远未完工，所以客观上国砺公司不可能

在 2017 年 5 月 3 日竣工验收。对于竣工验收时间，我们在一

审中就希望能与苏中公司进行核实确认，如果法院确认在 2018

年 4 月 25 日之前竣工验收，那么我方还可以就其与苏中公司

的案件申请再审或抗诉。苏中公司质证认为，国砺公司所述的

竣工时间是一个过程性的验收，实际施工一直到总体竣工前他

们还没有盖完，有当时的付款记录能够证明此事。本院认为，

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涉案工程竣工的具体日期，本院对上述

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工程欠款数额

应如何认定；二、涉案工程欠款利息起算点应如何认定；三、

涉案工程逾期竣工损失数额应如何认定；四、苏中公司应否承

担连带责任。 

一、关于涉案工程欠款数额的认定问题，主要包括涉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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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价款及已付款的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

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就涉案工程价款

数额及已付款数额均存在争议，本院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情况，

分析评判如下： 

首先，就工程价款数额的认定而言，国砺公司上诉主张涉

案工程价款应为 3060265.54 元（一审法院认定的 2907265.54

元+风管连接法兰腰带的保温部分 153000 元）。鸿远公司主张

涉案工程价款数额为 2907265.54 元。本院认为：第一，涉案

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国砺公司、鸿远公司均未就《创博空调

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的事由提起上诉，故鸿远公司

应当参照涉案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对国砺公司折价补偿。

第二，双方均仅认可空调制冷主机工程造价为 914480 元，对

通风管道制作安装工程、风道保温工程及其他工程的价格存在

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国砺公司申请，委托忠诚信公司就上述争

议部分进行造价鉴定，鉴定结论为 1992785.54 元。本院认为，

上述司法鉴定系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及人员具有合法



- 37 - 
 

资质，鉴定程序亦合法合规，上述鉴定结论足以作为认定本案

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争议部分工程价款数额为

1992785.54 元，合法有据。第三，国砺公司上诉主张工程价款

中应计入风管连接法兰腰带的保温部分 153000 元，鉴定机构

一审期间已经以‚接收证据资料中未发现对管道保温做法超出

施工规范的，有特殊要求的资料‛为由，作出不予纳入总造价

的异议回复。在国砺公司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风管连接法

兰腰带的保温部分工程实际发生及该部分工程款具体金额的

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国砺公司主张的该 153000 元未予计入，

合法有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工程价款数额为

2907265.54 元（1992785.54 元+914480 元），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国砺公司的相关上诉主张缺少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亦与上述鉴定结论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就已付款金额的认定而言。鸿远公司主张累计向国

砺公司付款 6145690.18 元，其中支付涉案工程款 1850867.84

元，其余款项系另外两份合同的采购款。国砺公司认可

6145690.18 元付款总数，上诉主张鸿远公司已付款数额为

1415808.81 元，其余款项系鸿远公司支付的双方之间签订其他

合同的款项。本院认为，一审鸿远公司提交的付款单证中就付

款用途尽到了举证责任，国砺公司未能提交证据推翻鸿远公司

的意见，一审法院认定鸿远公司已向国砺公司支付涉案劳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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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款项 1850867.84 元，并无不当。国砺公司相关上诉主张缺

少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鸿远公司欠付国砺公司的涉案工程款

数额为 1056397.7 元（涉案工程价款 2907265.54 元-已付款

1850867.84 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国砺

公司的相关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

持。 

二、关于涉案工程欠款利息，主要是利息起算点的认定问

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 号）第十八条规定：利息

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

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

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

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自本案起诉之

日计算逾期利息，国砺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工程欠款利息应于

2019 年 5 月 4 日起算。本院认为，涉案《劳务承包施工合同》

约定‚全部施工任务结束后。双方汇总确定工程量，确定工程

总额。最终支付到总工程款的 95%‛，亦同时约定付款总原则为

‚工程款甲方根据建设方给予拨款比例，按审定好的工程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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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乙方‛。一审法院结合双方一直未自行确定工程价款总额、

也无法明确建设方拨款具体日期、直至本案一审法院委托司法

鉴定方才确定涉案工程款具体数额等情况，认定涉案工程欠款

利息起算点为国砺公司起诉之日即 2022 年 5 月 12 日，并无不

当。国砺公司相关上诉请求缺少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涉案工程逾期竣工损失数额的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 号）第六条规定：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

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

责任。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

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

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等因素作出裁判。本案中，鸿远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竣工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5 日，主张国砺公司应承担一审判决的逾期竣工

损失。国砺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工程竣工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3

日，其仅轻微违约，不应承担高额逾期竣工责任。本院认为，

第一，涉案《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无效合同，鸿远

公司主张国砺公司应承担逾期竣工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本院应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情况、过错程度等因素，就逾期竣工

损失的承担综合作出分析认定。第二，关于最迟应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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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砺公司认可涉案工程最迟应竣工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1 日，

鸿远公司亦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认定。第三，关于

实际竣工日期。涉案工程系鸿远公司从苏中公司处承包后，又

将该工程转包给了国砺公司，（2022）鲁 01 民终 3994 号民事

判决已明确认定涉案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为2018年4月25日。

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竣工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于法有据，

亦符合本案实际情况。鸿远公司一审提交 2017 年 5月 22 日《保

证函》一份，该保证函明确载明‚我公司现已经完成‘山东创

博空调工程’项目的大部分工程安装任务‛、‚资金到账后我司

会找尽一切时间完成施工任务‛、‚逾期完成不了任务，发生一

切工程罚款、误工罚款，我司自行承担‛。国砺公司未举证推

翻上述《保证函》的真实性，上述保证函内容足以作为认定本

案事实的依据，即足以证实直至 2017 年 5月 22 日，涉案工程

仍尚未完工。国砺公司依据《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等

证据主张涉案工程竣工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3 日，与其盖章确

认的上述《保证函》内容不符，尚不足以推翻（2022）鲁 01

民终 3994 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工程竣工日期。故一审法院认定

涉案工程的竣工日期为 2018 年 4月 25 日、国砺公司存在逾期

竣工的情况，合法有据。国砺公司相关上诉主张缺少充分证据

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逾期竣工损失的认定问题。

（2022）鲁 01 民终 3994 号民事判决认定鸿远公司超期期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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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2 日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判决鸿远公司承担以

1090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3 月 12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

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 1.95 倍计算的

逾期竣工损失。该部分损失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一审法院结合

涉案合同的签订、内容、履行情况，国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

逾期竣工系因鸿远公司或他人导致，鸿远公司作为专业施工企

业转包施工存在过错等情况，酌情认定鸿远公司、国砺公司各

负担上述超期损失的 50%，并无不当。国砺公司关于不应承担

逾期竣工损失的相关上诉主张，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

予支持。 

四、关于苏中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国砺公司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 号）

第四十三条规定，应由苏中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苏

中公司并非涉案工程发包人，且涉案施工中存在多层违法分包、

转包关系，国砺公司要求苏中公司对合同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

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法有据。国砺公司

相关上诉主张缺少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五、国砺公司上诉主张的其他问题 

国砺公司上诉主张涉案三份合同共同构成案涉中央空调

工程，应当一并审理。本院认为，国砺公司一审中明确表示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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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创博空调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起诉‛。因此，一审法院对

其余两份合同不予审查处理，符合当事人意思表示。 

就鉴定费用的负担问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章是

诉讼费用交纳范围，鉴定费用的收取是依据该章第十二条的规

定，因此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

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

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

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

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

讼费用数额。本案中，国砺公司上诉主张应由鸿远公司承担全

部鉴定费用 30000 元。本院认为，国砺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未

获得全部支持，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情

形，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签订、履行过程等本案实际情况，

酌定国砺公司、鸿远公司各自承担一半的鉴定费用，并无不当。

国砺公司相关上诉请求缺少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国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9831 元，由国砺建设（山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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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希贵             

审    判    员      亓雪飞 

审    判    员      周  伟 

 

 

 

二○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  官  助  理      徐明珠 

书    记    员      张庆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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